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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民法典的颁布与即将生效，为更好协调民法典与婚姻法的差

异，同时做好各类司法解释、通知、答复与民法典的匹配工作，保证

民法典的顺利实施，同时尽可能在家事审判中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达

成诉讼目的。现以民法典为框架就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处理等问题

做一个尽可能全面的梳理与总结，成文如下，供大家参阅。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

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除外。

第一千零八十九条 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

财产不足清偿或者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何为夫妻共同债务，我国立法者并未在规范性



文件中直接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含义，多有学理解释，在此引用通说

即可：具有合法夫妻身份的男女双方或者单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也包含结婚之前)，以维持家庭生活或者生产经营为根本目的或者基

于共同合意而向外界第三人所借之债，应由夫妻二人共同承担。主要

包括①维持家庭生活②履行法定义务③经营夫妻共同产业（包括个体

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公司）所产生的债务。

夫妻共同债务主要有时间灵活性（主要对应婚姻存续的牵连性债务）、

原因多样性（主要对应三类共同债务，见上）和主体特殊性等特点。

家庭日常生活

包括一方基于行使家事代理权形成的基本生活性债务，也包含超

出基本生活性费用的额度限制并且为满足家庭需要的债务。

日常家事代理范围主要包括：(1)日常生活性消费，譬如家庭成

员的衣食住行：(2)发展性消费，譬如家庭成员的教育培训费用；(3)

医疗保健性消费，譬如家庭成员购买健身卡产生的费用：(4)夫妻之

间制定的内部协议，譬如夫妻单方可以代理另一方处理某项家庭事

务。同时也要注意利用原则性规定，将代理范围限定在核心的必要所

需，也要做好反向列举，对于超出日常家庭生活消费的费用如购买珠

宝奢侈品等则不视为日常家事代理范围。

在倡导男女平等的当代，必须确定拥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

必然是日常家事代理的主体。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五条规定

在 1994 年以后，若未婚同居男女拒绝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则法律不



承认男女双方的同居关系，则未婚同居男女不是日常家事代理的主

体。同时，因客观原因导致夫妻分居，分居夫妻可以成为代理主体。

譬如，工作调动，看病就医等客观情况。虽然夫妻双方暂时异地生活，

但是二者仍存有共同生活的合意，夫妻之间依然保持经济联系。因此，

基于客观原因的分居夫妻，其家事代理主体的身份依然存在。但因主

观原因导致的夫妻分居，分居夫妻不能成为家事代理主体。譬如，夫

妻单方出轨等主观情况。分居夫妻在主观情感方面，已经无法继续保

持共同生活合意。在经济往来方面，分居夫妻的经济关系可能已经消

失。因此，基于主观原因而分居的夫妻，其家事代理主体的身份已经

消失。综上，判断分居夫妻能否成为家事代理的主体，主要依据是夫

妻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生活的合意。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因为夫妻共同债务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家庭

日常生活的消费可能发生在婚姻关系之前或解除后。如，男女双方在

领了结婚证，还未举行婚礼仪式，其中一方为了用于婚后共同生活而

向外借债置办家用轿车或者商品房，故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享有合法

夫妻身份的民事主体通过法定程序解除婚姻关系后，因处理共同财产

所需费用或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履行法定义务的费用，都应当被纳为

夫妻共同债务。

在了然夫妻共同债务的特点与基本性质后，结合目前的法律规

定，对夫妻共同债务的判断标准就可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如下：

①“共同生活”标准，也称为“实质标准”



该标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条规定中：(1)《婚姻法》第 41条规定；

(2)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3 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离婚财产分割意见》)

第 17 条规定；(3)《婚姻法解释(二)》第 23 条规定。

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第 41条规定和《离婚财产分割意见》

第 17条规定，司法者在审理具体案情期间的主要依据是：夫妻单方

对外所借之债的目的是否为了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如果该笔债务确实

是为了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则应当将该笔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如果该笔债务不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之需，而是为了满足个人之需，

故应当由实际举债人单独履行偿还义务。"除此之外，在《婚姻法解

释(二)》第 23 条规定中，把婚前个人所借之债也纳入了夫妻共同债

务之中，但是该笔债务的转化条件必须是为了满足夫妻婚后的共同生

活所需。

这一标准也是判断夫妻共同债务最合理最正当的标准，但是由于

夫妻生活的私密性，许多消费债务并不明显的显现于债权人眼前，所

以需要借助其他的标准。

②“利益分享推定”标准

该标准具体体现在《婚姻法解释(二)》中第 24 条规定。根据该

条法律规定，我国司法者在审理案件期间的主要依据，既不论该笔债

务的举债主体是单方还是双方，又不论该笔债务是否用于维持夫妻间

的共同生活，只需要明确该笔债务是否处于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之内。如果是在男女双方依法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之后形成的债务，

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反之，则应当将该笔债务认定为夫妻个人债务。

在司法实践中该标准一般优于“共同生活”标准，一是因为运用

该标准可以极大提高法官办案速度，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假

离婚，真逃债”案件的发生。也正是因为这两点，在面对当事人是要

尤其注意在离婚时夫妻联合第三人恶意举债，致使未举债方无辜承担

巨额债务。

③“夫妻合意”标准

该标准具体体现在我国的《婚姻法》第 19条规定和《新解释》

第 1条规定。根据我国《婚姻法》第 19条规定，享有债权请求权的

外界第三人如果知晓债务方夫妻的财产约定协议，故债务的责任主体

应是夫妻双方，反之则应当认定为夫妻的单方债务。该条法律规定首

次提出“夫妻合意”标准。其后，2018 年颁布的《新解释》第 1 条

规定直接表明债权人以双方共同签字或事后追认为根据可以向未举

债配偶方主张权利。由此可知，其认定核心是夫妻达成一致的合意，

而共同签字抑或事后追认只是其行为的表现形式。因此，司法者运用

该标准进行判定时，无需考虑债务的实际用途，也无需考虑产生债务

的时间是夫妻结婚前还是夫妻关系存在期间，更无需考虑夫妻双方是

否债务带来的利益。

在司法实务中有一点在办理案件时是绕不开的一点，即证明责任

的分配规定，这里就借助两部司法解释做一个梳理。



《婚姻法解释(二)》第 23 条，规定在登记结婚之前，夫或妻向

外界第三人举借债务，如果原告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夫妻共同

债务的主张，故原告方需以出示证据的方式，支持个人的民事诉讼主

张，即必须证明所借之债是被用于满足夫妻婚后的共同生活。另外，

《新解释》第 3条规定如果债务超出日常生活所需，原则上不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但不排除法定特例包括：(1)满足夫妻日常生活；(2)

满足生产经营；(3)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合意。具名债权人的举证只

有满足上述三种情况之一，法院才可以判定该笔债务应当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

《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为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故将

“利益分享推定”标准确立为区分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认定标

准。未举债配偶若想拒绝承担共同债务，必须充分证明两类排除情况

包括：(1)夫妻举债一方恶意串通债权。(2)夫妻举债一方从事违法犯

罪活动。除此之外，《新解释》第 2条规定只要夫妻单方借债是为了

满足日常家庭生活所需，就可以认定该笔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

畴，该条文是基于法律推定的前提，对夫妻共同债务范围进行限缩规

定。

鉴于该专题是面向司法实务，故参考较多司法解释以求尽善，也

因如此，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不足与展望为省略篇幅也是一笔带过。

囿于篇幅与时间限制，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整理难免会有遗漏与错误，

有许多部分并未涉及，言及于此，不胜感激！


